
【典型案例】2010 年发生在江苏、湖南、

吉林的三起全国性网络淫秽大案中，“第三

方支付平台色情交易”、“境外服务器托管”、

“广告联盟‘输血送电’”等新型犯罪手段让

不少 20 多岁的年轻人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来自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数据显

示，2010 年共关闭涉黄网站 6 万多个， 查处

网络淫秽犯罪案件 2197 起， 给予刑事处理

1332 人。

【背景分析】“网上贴淫秽图片、贩卖淫

秽光盘、提供超链接色情网站、组织‘裸聊’

等是我被抓之前的主要工作。 ”江苏“支付在

线大案”犯罪嫌疑人陈某说，他大都使用第

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淫秽色情信息交易，以隐

蔽犯罪纪录、方便网上洗钱、逃避法律制裁。

在湖南常德“呱呱在线”大案中，犯罪嫌

疑人罗某利用境外服务器和执法人员玩起

“捉迷藏”， 即便淫秽网站被封堵，15 秒后域

名便自动跳转“复活”。

【建言支招】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法

学院院长孙南申说，针对这些新动向，最高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去年出台的

互联网传播淫秽信息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明确：电信运营商等明知服务对象是淫秽网

站，仍以牟利为目的向其提供资金和费用结

算服务的，作共犯论处。 同年，央行公布的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禁止任何

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擅自从事支付业务。

“然而，与之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安全保

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缺乏明确的对未构

成刑事处罚的服务商的‘罚则’。 ”孙南申委

员说，此外，境外服务器的国内代理商依然

为所欲为，亟待全面清理整顿。

掐住“命门”摧毁“歪门”封死“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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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山东农民歌手朱之文秒杀旭日阳

刚”的视频受到网友的关注。 视频中一位来自菏泽

单县郭村镇朱楼村的农民朱之文唱了一首《滚滚长

江东逝水》，情绪饱满，堪比原唱。 朱之文随即被网

友称为中国“真正的农民歌手”。

演唱视频走红网络

这段视频最早出现在某电视台的一档选秀节

目中。 山东农民朱之文身穿大衣演唱《滚滚长江东

逝水》，嗓音高亢，情绪饱满，堪比原唱杨洪基。 热心

网友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 引起了诸多网友的关

注，随后朱之文“一唱成名”。

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朱之文身穿一件半旧

的军大衣出场，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当他开始唱歌

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被他那足以媲美杨洪基的嗓

音所震撼，以至于评委们也忍不住跟着他的歌声投

入地打拍子，并且称赞他“是好歌手，穿军大衣也是

掩饰不住的”。

如今在网上搜索“朱之文”，相关的资料就有数

万条。 不少网友纷纷发帖要求朱之文参加星光大

道，并称他的歌足以“秒杀旭日阳刚”。

评委以为是“原声带”

该选秀节目的评委李军说：“当朱之文上台开

唱时，我还以为是音响师出错了，把原声带给放出

来了，但是仔细听一下又觉得不对，他的声音很像

杨洪基，但又有自己的特色。 ”

李军坦言自己遇到过很多优秀的业余歌手 ：

“很多人都是声音条件非常好，但是缺乏专业训练，

没有掌握专业的唱歌技巧。 ”而与这些选手相比，朱

之文不但拥有着极高的歌唱天赋，而且他也掌握了

很多发音技巧。

此外李军还表示，自己曾偶尔听节目组工作人

员说起过朱之文：“据说他好像曾在某个高校里做

过一段时间的勤杂工， 而且还旁听过歌唱专业的

课，所以我觉得他能有今天，不仅是因为他有天赋，

还因为他用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可贵。 ”

最好的衣服是军大衣

现年 42 岁的朱之文是菏泽单县郭村镇朱楼村

人，他酷爱唱歌，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家里，只

要有空就会“唱上几嗓子”。 为了生活，朱之文除了

种地外，偶尔还会出去打零工。 那件颇能体现他本

色的军大衣，则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衣服。 虽然

日子过得有些紧张， 但是朱之文对于音乐有一种狂

热的追求。 闲暇时，朱之文收集了不少伴奏曲，没事

时练一练，甚至经常有村民特意来听他唱歌。

（据《山东商报》）

“大衣哥”一唱成名

粉丝赞他“秒杀旭日阳刚”

山东农民朱之文身穿大衣演唱《滚滚长江东逝

水》的视频截图。

网络淫秽、网络欺诈、非法网络

寄递……在互联网带给百姓方便快

捷生活的同时，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

也在侵蚀网络生态、 侵害百姓权益，

更带来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强调，

要依法打击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信

息等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环境。

成本低、传播迅速，危害范围广、

隐蔽性高、取证困难的网络犯罪正严

重危害社会安全。 对此，部分代表委

员结合审议、讨论“两高”报告建议用

三大手段遏制网络犯罪。

———代表委员建议用三大手段遏制网络犯罪

【典型案例】“网购剧毒化学

品硝酸铊致人中毒”、“网购花炮

非法托运引发爆炸酿成惨剧 ”、

“稀世珍宝借道网络走私被查”、

“网络贩卖毒品被缴” ……近年

来，公安机关破获网络寄递违禁

物品 、 实施犯罪的案件与日俱

增。

【背景分析】“非法网络寄

递， 最终要落到快递和物流企业

的头上， 网络寄递市场安全形势

严峻。 ”邓海玲代表说，一些快递

企业收递员从不开包验视违禁物

品，也不核对邮递人的有效证件，

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

局长单霁翔说，大量文物经网络

流失海外，互联网已成为不法分

子走私文物的捷径。

【建言支招】最新修订的邮

政法规定，邮政企业须依法执行

邮件收寄验视制度。 对交寄物品

一律进行验视，否则不予收寄。

全国政协委员、法学专家谢

朝华说，虽然文物保护法明确规

定文物不允许自由买卖，更禁止

走私出境，但太过笼统 ，特别对

于网购网拍这种新交易方式，相

关法律法规尚缺少实施细则。 当

务之急就是查漏补缺、增补相应

条款。

单霁翔委员说，文物部门已

对现有涉及文物经营的 200 多

家网站全面评估，并会同相关部

门拟订规范性文件，逐步建立网

络文物品经营准入和网络交易

拟似文物审核的制度。

（综合新华社）

【典型案例】“克隆网购、假扮客服、冒充

司法人员，设置 124 处地下窝点，行骗金额

约 3000 万元……”2010 年，大陆七省区市和

台湾十一县市警方联合出击，成功围捕横跨

海峡两岸特大网

络诈骗团伙犯罪

嫌疑人 451 名。

在以中奖 、

网购 、 网银 、招

聘、 电邮等“面

目 ”出现的网络

诈骗案件纷纷被

破获的同时 ，以

“网络水军”为先

锋的虚假宣传 、

商业攻击等新型

网络欺诈行为愈

演愈烈 ，涉及两

大乳企“网络诽谤”的 4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

被批捕，等待宣判。

【背景分析】在去年浙江绍兴“48 秒骗走

百万巨款”大案中，犯罪嫌疑人利用钓鱼网

站仿冒网银，盗取受害人银行账号、密码和

动态口令， 甚至通过计算机病毒进行盗号。

该案犯罪嫌疑人章某说：“尽管网站可能会

被封杀，但我们可通过不断申请网络域名继

续进行诈骗。 ”

【建言支招】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东莞电

信公司副总经理邓海玲建议，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

责”的原则，严厉打击网络欺诈，同时尽快推

进网络信息安全立法。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陈舒向本次大会提

交的“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议案”写道：“对

网络欺诈行为应设立惩罚性赔偿，而不仅仅

是实际损失赔偿，以真正遏制犯罪行为。 ”

网页上显示的“网络诈骗 12 种”提示人们防止网络诈骗。 新华社记者 傅勇涛 摄

掐住网络淫秽的“命门”

摧毁网络欺诈的“歪门”

封死非法网络寄递的“暗门”

核心提示

“大衣哥”一唱成名

三大手段遏制网络犯罪


